
《河南省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资格证》

申办须知
一、基本条件 
    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；
    （2）具有熟悉安全技术防范知识的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维修技术人员； 
    （3）具有保证工程设计、施工、调试、维修、检测的设备；
    （4）具有固定的场所和完善的管理及规章制度。 
     二、申办资料
申请单位须提供如下资料：

（1）《河南省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资格证申请表》（与审批表分设）；

（2）工商营业执照(正副本)、法人代表身份证；

    （3）企业简介；

（4）单位管理体系（图示）及人员情况 (填写学历、职务、职称、专业)；

（5）单位工程师、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、学历证书；

（6）单位人员劳动合同（须有劳动部门的合同鉴证章，合同复印件底页须加盖单位公章和乙方个人签字）；

    （7）用于技防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维修的工具、器械和调试、检测设备清单及实物照片；

（8）关于技防工程的安全制度、保密措施；

    （9）房产证或经营场所证明；

（10）单位质量保证体系手册。

注：以上资料用A4纸复印（加盖公章），编制目录并按顺序装订成册。递交申请资料时相关证书须持有原件。
三、办理程序 
（1）在省辖市工商局注册的单位到本省辖市公安局科技处

（技防办）提出申请并提交申办资料；

（2）在省工商局注册的单位到省公安厅技防办提出申请并提交申办资料； 
    （3）公安部门接到申请后，签发《受理告知书》，于法定时限内到申办单位进行质保体系考查；

（4）对符合条件的单位，由省辖市公安局技防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，报省公安厅技防办核发资格证；
（5） 省厅技防办每星期二受理！

